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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朝田文镜对河南市集空间管理刍议*

曹  斌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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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前期河南市集的发展对以保甲制度为基础建立社会秩序的传统体制提出了挑战, 各类文献

留给人们河南盗案多发的印象。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认为, 地方多盗是因为市集等空间聚集人口而

杂乱喧嚣,容易潜藏匪类, 因而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力图对市集发展加以控制, 对商业活动加以干预, 但是

当商、店主乃至乡约地保并没有给予积极的配合 ,这些政令亦没有在实践中被贯彻, 因而效果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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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H enan rur al fair presented a challenge to the Bao Jia system that w as based on the tr ad-i

t ional sy st em o f social order in early Q ing Dynasty. A ll mat er ials g ive people the impression that robber y in H enan was

very serious. T o str eng then the management to the count y fair, the paw nshop, the play field and so on, T ian Wenjing

who w as then appo inted H enan governo r thought that many r obber ies were caused by the accumulation population that

led to the social diso rder. Therefor e, he issued a ser ies of g overnment. s order s in order to cont rol the rur al fair and to

intervene trade activ ity. But these o rders had not been well implemented, therefo re had little effect.

  清代康熙朝以降, 地处天下之中的河南已

经从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破坏中逐渐恢复了

生机。商贾云集, 商业兴盛, 一批有代表性的

集镇在经营转运贸易中发展起来, 如周家口、

朱仙镇都兴起于康熙年间¹ , 而南阳名镇赊旗

镇在雍正初年也已是人烟稠多, 商铺纷立º。

集镇的发展对促进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

整个社会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 , 以往论者对

清代河南城镇经济的发展情形已做了很多有

益的研究。但是, 集镇的发展又相应地带来了

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使官府对地方社会进行有

效管理的压力逐渐加重, 地方官员对集镇管理

如何认识? 又采取了哪些措施? 实际效果如

何? 对于这些问题论者鲜有涉及, 本文即拟以

田文镜整顿河南集镇社会秩序为视角对这些

问题做一探讨。

雍正二年( 1724 年) , 田文镜任河南巡抚,

开始加强对市集等与流动社会联系密切的社

会空间的控制。作为一位以监生身份步入仕

途的官员, 田文镜先后做过县丞、知县、知州,

担任地方官达 23年之久, 这使他积累了丰富

的地方施政经验, 并在河南任上得到了展现。

从雍正二年三月署理河南巡抚起, 到雍正十年

( 1732年)十二月卒于河东总督任上止, 他前后

在河南任职近九年。在此期间 , 他针对当铺、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明清

以来河南基层社会转型研究0成果, 项目批准号:

06J JD770010。

¹  许檀:5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 ) ) ) 明清时期河南

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6 , 5中国史研究6 2003 年第 1

期;邓亦兵: 5清代的朱仙镇和周家口6 ,5中州学刊6

1988年第 2 期。其他论述清代河南城镇发展的相关

论文,还有许檀的5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 ) ) ) 以山陕

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6 (5清史研究6 2004 年第

1期)和5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 ) ) ) 以山陕会馆碑刻资

料为中心的考察6 (5天津师范大学学报6 2003 年第 4

期)。

º 许檀:5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 ) ) ) 基于山陕会馆碑

刻资料的考察6 ,5历史研究62004年第 2期。

»  王瑞平、陈书明 :5略论明清时期河南集镇的分布及其

作用6 ,5河南财经学院学报61992年第 2期。

#27#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51559?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戏场、市集店铺等容易集聚人口的场所, 颁布

了许多告示、法令 ¹ , 力图加强对市集空间的控

制和管理。本文即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  对集镇当铺管理的严控与宽弛

当税是清前期河南地方杂税收入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一些州县,当税甚至超过其他税项而

成为地方杂税收入的主要税目,如在新郑: /当税
每年额征银五两,老税每年额征银三两三钱, 牙

行换帖税每年额征银四两二钱。0º又如在孟津

县, 当税原是活税的两倍多, 到嘉庆修志时因活

税新增赋银才略有超过: /当税银十两, 活税原额

四两八钱七分二厘, 新增银七两一钱二分五厘九

毫,老税银一两八钱九分。0 »

当税在地方财政的地位反映了当铺业发展

的情形,而当铺因其具有以物典钱的业务特性,

往往成为盗贼将打劫来的物品进行销赃的理想

场所,当铺也为利所趋, 对于盗贼以低价典当的

赃物乐于接收, 即如田文镜所言, /近访得豫属各
当铺见物即当, 并不查问来历。凡有劫窃衣赃,

尽归当店,以致盗贼充塞。若无当店收赃, 彼必

不敢公行无忌0 ¼。将地方多盗归之于当铺收赃

未免有些偏激,但正如后文所见, 盗贼与当铺之

间确实有着某种实在的联系。又因为当铺大多

设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集镇上, 而集镇又是盗贼活

动频繁的地区, 所以这种情况在集镇表现得尤为

突出, /惟祥符之朱仙镇,陈州之临蔡城,商水之

周家口,西华之小么镇,河内之清华镇, 磁州之车

骑镇等处尤甚0。为了堵塞这个导致盗贼充斥的
管理漏洞, 田文镜要求当铺在收当时, 要察言观

色,辨价识物,更重要的是,当铺必须在有熟人担

保时才能接受典押物品, /嗣后凡押当物件,除平

日熟识之人即于号簿内注明姓名外, 倘面生可

疑,行踪诡秘,即当严加盘诘根由, 必得熟识保人

方须收当。若无的保, 不得贪图微利, 滥行接

收0。½ 这些规定不可谓不严密,但在执行中却给

普通百姓进当铺多加了一道门槛, 增添了许多不

便,并且滋生出许多弊端: /今访得本地各村寒士

贫民携带衣物赴城镇当店押当银钱, 该当铺亦令

寻觅保人,以致保人需索保钱,殊为苦累。0所以田
文镜对政策做了调整,规定今后当铺收当,只须察

言观色,若/俱系实在贫民,不必令其寻保,即将本

人姓氏、住址问明,登入号簿,照价供给0。¾

从正月到二月,前后不过一月, 政令设而复

废。官府最终做了退让,只要求当商们在收当时

详加辨别, 仔细登记典当者的姓氏、住址。即便

如此, 当商们也没有认真遵守。张伟仁主编的

5明清档案6中录入了发生在雍正五年( 1727年)

三月河南陈州的一个打劫案件颇能说明这一问

题。陈州人魏四去童家城赶集, 路上撞遇刘二

允,刘遂邀魏到家吃饭, 同席还有王二等人。席

间魏四说缺钱用,这时曾经在息县宋监生家做过

工的王二便提议去宋家打劫。于是他们在三月

三日夜打劫了宋家, 并连夜逃窜, 走到汝南埠时

天亮了,魏四遂将抢来的衣服当了 800文钱。在

后来的审讯中, 县官并没有追究当铺是否尽到了

田文镜公文中要求履行的那些义务,只是在审讯

魏四时问了一句: /汝南埠当铺知道你的东西是

劫来的吗?0魏四回答: /当铺人不知道我是劫来
的。0 ¿巡抚期望通过严控当铺收典当物的途径

来堵塞盗贼销赃途径,以达到弭盗的目的, 但是

他把实现这一政策的落脚点放在了以商业利润

为追求的当铺身上, 故而难以为当商们接受, 也

难以为当商们认真执行。所以, 当商们没有理

会,甚至地方官员也没有认真对待, 只问了一句

形同具文的官话便算了事。雍正六年( 1728年)

五月以后, 田文镜升任河南山东总督,河南仍属

他管辖的范围, 而此时地方官对于盗贼与当铺的

勾连连那句官话也省去了。如雍正七年十二月,

张喜柱等人打劫了郾城县应李村应如奇家,张喜

柱分得一匹白布、一条口袋, 当在新店当铺。郭

蓝子分得一匹白布当在了清隆潭当铺。À 又如

雍正八年十二月,赵二打劫了上蔡县某村王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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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服5从3抚豫宣化录4看田文镜抚豫6 (5史学月刊6

1994年第 5期)一文较早地对田文镜抚豫期间的活动进

行了总结和评价,但对其治理实效尚少论述。另,常建

华也撰文对官府治理康雍乾时期活动于北方的老瓜贼

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常建华:5清代/ 老瓜贼0问题

初探6,5南开大学学报61997年第 3期)

康熙5新郑县志6卷一5田赋# 杂税6 , (台北)成文出版

社 1976年影印版,第 162~ 163页。

康熙5孟津县志6卷四5田赋# 贡税6 , (台北)成文出版

社 1976年影印版,第 157页。

½  田文镜撰,张民服点校:5抚豫宣化录6卷三上, 中州

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07页。

田文镜撰,张民服点校:5抚豫宣化录6卷四,第 254~ 255

页。

张伟仁主编:5明清档案6 ,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 1987年版, A41 ) 103(意即第 41册第 103 份文档。

本文/ 档案0的标注方式皆依此理解)。

张伟仁主编:5明清档案6 , A45 ) 77。



家,后来进城把/一件毛绿布袍(打劫赃物)合小

的自己的一件棉布袍也当在城里当铺里, 得了

500文钱0。而同案犯赵壤则把分赃所得的/一

件白布袍、一件青棉袄拿到朱湖集当了 200

钱0。¹ 又如雍正九年( 1731年)三月永城县酂城

盗案,盗贼孙更分得 1000 钱、一件青粗布棉褂。

棉褂当在正繁店,得了 100钱。同案的司大则把

分得的一件青棉褂子加上借别人的一件棉袄在

酂阳集当了 250 文钱。º以上三案, 地方官在审

讯时都没有问及当铺是否知情,可见当铺是否应

在盗案中承担责任并未被明确界定。

从要求典当必须寻保的严厉到只需详细登

记典当人姓名、住址的放宽, 田文镜对当铺的管

理措施因为缺乏实践的可能性而不得不有所调

整;从审讯盗犯时讯问当铺是否知情到不再提及

当铺的责任,地方官逐渐把田文镜提出的当铺诱

发盗案的判断放在了一边。盗犯依然把抢劫来

的衣物典往当铺,田文镜通过严控当铺来消弭盗

案的政策收效甚微。

二  对集镇赶会演戏的屡次禁止

清代的河南, /赶集, 是入市买物;赶会,是赴

乡观剧0 »。赶会即专指赴乡或入集观剧看戏。

当时河南主要流行的是啰戏。既然演戏,必会吸

引众多民众前往观看,在地方娱乐生活相对贫乏

的时代,看戏成了人们宣泄情感和休闲娱乐的重

要方式。而在官府看来,人众聚集则易生奸宄,

潜藏匪类, 故官府往往对赶会极力贬斥,视戏场

为寇仇。康熙中叶上蔡知县杨廷望曾言: /聚盗
之场莫如赶会一事。两河风土, 自秋成后, 冬月

以至新春,三四月间,无处不以唱戏为事,其中为

害不可胜言。0实际上, 官府之所以禁止演戏, 是

因为戏场人群丛杂, 不便操控, /凡不逞之徒欲有
所为,亦必群谋密计再四,侦探后出。然镇店村

落,平居无事, 而忽有一人焉, 家聚来历不明之

人,什伍成群,势必惊人耳目, 地方邻佑岂肯默默

处此? 惟有会场之中,高台扮戏,杂剧备陈,于是

四方奸宄群焉聚集, 莫可稽查,,每拿获匪类,

口供无不称以赶会聚者0。更重要的是, 盗匪在

会场的招摇横行对风俗的败坏尤其让地方官员

痛恨, /若辈以杀人为儿戏,视财帛若泥沙,轻裘

骏马,驰骋炫耀, 稍有相犯, 立遭屠毒。里邻侧

目,亲戚畏惧。少壮愚民, 血气方刚, 胸无定见,

睹此行径, 无不啧啧称羡, 恒以不得与于斯会为

耻。况每一会所费金钱, 盈于累百, 豪强因之射

利,贫民典鬻衣资, 男女杂沓,举国若狂, 风俗之

偷,莫甚于此0。所以杨廷望向上司建议: /一切

清戏、啰腔,尽行驱逐。0 ¼但是, 禁止演戏和戏场

活动并非易事, 往往禁而不止, 废而复兴,并且要

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如郾城县,蔡珠于康

熙二十四年( 1685年)任知县, /郾城俗尚演剧名

啰戏, 俚鄙淫秽, 恶少年趋之若狂。丧家或亦用

焉,谓之闹丧。遂严禁之0。蔡珠的禁止可能只

管了一时, 因为康熙五十九年( 1720 年)宋继均

来任知县时,看到/时民间演剧糜费,又多俚语,

名啰戏。继均尤疾之,系治不少贷。官厩马六十

匹,传言不演剧赛神即马多毙, 继均不顾。一岁

马踣及三分之一, 家人争咎焉。继均曰: 吾为人

心风俗计, 马尽毙,奈吾何? 已而家人有死者,环

泣谏弛其禁。继均持之愈坚,后竟无他。雍正元

年卒于官, 民讴恩之0。½ 反对禁戏者借助天命
威力试图让知县取消禁令,知县近亲家属也不断

施加压力, 但是宋知县不为所动。然而, 象宋继

均这样的知县能有几人?

演戏喧腾的场景并不是只在个别州县存在,

地方官通过禁戏弭盗化俗的思想最终获得巡抚

田文镜的认同。雍正三年( 1725年)正月, 田文

镜在饬令地方州县严编保甲的一篇公文中说:

/高台啰戏应严行驱逐也。查得豫省每于集镇冲
要处所扎搭高台演唱啰戏,动辄三五日不散。戏

台之旁开设酒铺饭棚,而各处匪类闻风群集, 白

日当街赌博,黑夜行劫行强。捕役得钱故纵, 乡

保徇情不报。0在五年( 1727年)七月的另一篇告

示中又说: /至于民间扎搭高台, 搬演夜戏, 村镇

寺庙开设会场, 商贾辐辏, 最易招集奸徒,贻害地

方。0 ¾为此, 田文镜一再要求地方官严行保甲,

/将从前编查过保甲册结门牌携带下乡, 四路查

点,,俟查编保甲完日, 仍将如何编查、如何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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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张伟仁主编:5明清档案6 , A49 ) 89、A49) 91。

民国5鄢陵县志6卷五5地理志 # 方言6 , (台北)成文出

版社 1976年影印版,第 593页。

康熙5上蔡县志6卷一5舆地志 # 风俗6 , (台北)成文出

版社 1976年影印版,第 127~ 128页。

民国5郾城县记6卷一二5职官下6 ,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6年影印版,第 579~ 580页。

田文镜撰,张民服点校:5抚豫宣化录6卷三上, 第 105

页。



查之处详细具报。勿违0 ¹。与杨廷望不同的

是,田文镜并没有将清戏、啰腔一概驱逐,而是通

过编查保甲的办法加强对戏场秩序的管理,并禁

止戏子与捕役、地方土豪进行勾结。他认为:

/ (戏子)有会即聚而唱戏,无戏即散而为盗,故多

养于捕役之家。该地方官严行禁逐以绝盗源。

如敢故犯,立将行头贮库, 严拿为首之人究治。0

但是,保甲制度也有它的弊端。与保正、甲长住

处相邻地区的治安一般较好, 一旦发生劫盗也易

于救援。如雍正九年( 1731年)二月, 滑县黄默

村一家居民被盗,保正邻甲人等闻讯赶救,拿获

盗贼。º 距离稍远则难于稽查,往往依赖于失主

事后的报告。如雍正九年三月,固始县北庙集郑

复昌家被劫, 失主因年老有病行走不动就隐忍

了,直到八月知县检查税收行至该地方才查出有

此案件。而据保正黄公说, 郑家离他家四五里

远,失主没有向他报告。即使现在查出, 保正前

去询问,失主仍说没有被盗。»田文镜没有强制

性地清除啰戏, 而是通过加强保甲编查的办法来

加强管理, 这是明智的。但是保甲重在各户联

保,对于没有实际行政权力却对较大一片区域负

有管理职责的保正而言,很难做到时时戒备, 处

处防范, 故当盗案发生时, 保正们往往搬出的第

一个理由就是自己住处距离失主较远并以此推

卸责任。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保长都可以躲避处

罚, 特别是当盗贼原属于本管辖区的居民时, 保

长们就更难辞其咎。如在雍正五年上蔡县大陌

里的劫案中, 县官审讯该处保正李文吉:你是刘

二允(注: 系该案盗匪)的保正, 雍正五年二月二

十七日,魏四、王二、刘二在刘二允家商议打劫宋

景定家,你为何不查拿报官呢? 李文吉供: 小的

是上蔡县大陌里保正, 刘二允是小的保内管的。

小的住在村内, 他住在村外,独自一家又无邻佑,

他们商议打劫, 小的不知道,没去查拿, 这是小的

不是处,只求宽宥吧。最后, 李文吉没有得到原

谅, 他以失查刘二允容留盗贼商议, 合依失于稽

查例责 40板,革去保正。¼

在田文镜之后,啰戏及其引发的戏场管理

难题一直存在, 在地方官员的禁令中也被屡屡

提及。如乾隆时, 杞县/ 愚夫愚妇, 多好鬼尚

巫, 烧香佞佛, 又好约会演戏, 如逻逻、梆弦等

类, 殊鄙恶败俗, 近奉上宪禁, 风稍衰止。然其

俗尤未尽革0。½ 道光六年至十二年( 1826 ~

1832年)任辉县知县的周际华称: / 照得共城旧

俗, 每俗正月间自城里三关即各村镇争演神

会, 响器喧阗, 炮雷轰镇, 以致男女混杂, 举邑

若狂。0 ¾可见, 演戏与戏场秩序管理问题一直

存在并困扰着地方官员。

三  对集镇店铺等其他空间管理的

政令严密与地方的敷衍

  清代前期, 河南的商业经济逐渐活跃。商业

的活跃推动了集镇的兴起,而集镇的繁盛又聚集

了人口, 发展了贸易, 扩大了其在区域内的经济

辐射力,从而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活跃和人们交

往的频繁, 但同时也给地方社会管理带来了压

力。实际上,前文所述之当铺与戏场, 它们大多

数都设立在集镇上,属于集镇这一较大社会空间

的一部分, 但它们是较为固定的空间单位, 相对

于集镇而言,人口流动量少,活动空间较小,因而

易于管理和控制。而在集镇上, 各色人等聚集,

人员往来杂沓, /耍拳跑解,走狗弄猴,卖药说书,

看相算命, 打流星, 摆棋势, 变戏法, 唱歌词等

类0 ¿都有。并且赌徒三五成聚,呼卢喝雉; 盗贼

猖獗, 借歇宿之名抢劫商旅。如何对流民、赌徒

及歇店进行管理? 田文镜做了如下努力:

( 1)对容纳流民之场所的管理。在地方官眼

中,流民往往就是为非作歹之人, /面目凶恶, 或

假装行客结伙联朋, 或借名游方打拳卖药, 或肩

无行李栖宿破窑空庙, 或牵猴拉犬假作乞丐穷

民0。因此田文镜要求遇到这些不法棍徒,地方官

府应当出面遣送, /若系外乡人民, 即刻禀明地方

官讯明查究,递回原籍,不许容留一人0。À民间的
保甲组织也负有监督和执行的义务, /乡地保甲一

有所遇,即宜盘诘, 即街坊诸色人等亦应公举,立

为驱逐,务令出境远去,不得一刻容留0Á 。同时,

对可能容纳流民的地方也加以清理和控制: /庙

堂、寺庙、酒棚、饭店、歇家一体稽查。至于空庙空

窑即可填塞,围墙栅栏早为修置。0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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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赌徒及聚赌场所的治理。赌博与盗

匪的关系,田文镜讲得最为清楚: /愈贫愈赌,

愈赌愈贫, 始则鼠窃狗偷, 继则纠伙行劫。0清

代河南的集镇上往往有赌徒聚而为赌, 地方捕

役土豪也参与其中, 相互勾结, 故而难于稽查

禁绝。/ 乃访得豫省恶习, 每于热闹场集置放

宝案, 铺设赌席,不论他乡别县无赖恶少,群居

角逐。巡查捕役、乡约地方逐处抽取规例, 规

例到手, 不但不查拿解究, 抑且徇隐出结。地

方官耳目有限, 岂能周知?0针对此种弊端, 田

文镜规定:地方官应实力查拿严究, 否则/以失
于觉察, 照溺职例飞参0; 捕役与乡约/ 若敢抽

取规例,徇容不报, 与赌犯同罪0; 而/宝案赌席

铺放何人门首、何人地内, 即将地主以窝家论,

邻佑照保甲法并究0。¹ 田文镜希望以此能够
堵塞盗源。

( 3)对歇店的管理措施。歇店是过往行旅

中途过夜歇宿的地方, 其中多为从事贸易的商

人, 因此最容易成为盗贼活动的地方。清前

期, 活动于北方的老瓜贼即是以歇店为袭击目

标、以劫杀行旅商人为主要犯罪手段的著名盗

贼。为了保护行旅, 遏制盗贼活动, 田文镜要

求歇店设立循环簿, 详细登记住宿客人的情

况, 并且/于同街开店之中挑选一人为店头, 使

之经管其事, 约束各店0º。店主也负有保护歇

客安全的义务, /至于店家主人, 自当殷勤谨

慎, 使宾至如归。客初到之时, 则当问明来踪

去路, 登记循环。夜则嘱令客人小心照看, 率

同挡槽之人敲梆巡夜,天明放客0 »。地方官也

应当严行保甲, 若地方有商人遭劫报官, 地方

官、巡捕官、店家均要受罚。

以上是田文镜对于流动人口、赌徒、歇店等

集镇空间中的异质因素施加控制的大略描述,

他以弭盗贼、清盗源为目的, 以保甲制度为依

托, 动员了从官员到乡约、邻佑、店家等诸多力

量, 试图把官方控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

角落。应该说, 他的努力在一段时间内也对地

方官员的施政发生了影响, 如辉县知县赵希

濂, 雍正二年任, 在任期间, /严胥吏, 禁赌博,

禁酗酒, 禁演戏0。¼ 但是, 这些政令的实际执

行情况并不理想。即如歇店一项, 雍正二年九

月要求设立循环簿, 店主应该详细盘讯住客,

雍正三年正月又做强调, 但是老瓜贼依然猖

獗, 劫案依然发生, 于是在雍正五年六月的告

示中不得不再次提出, 而老瓜贼的活动直到乾

隆以后才逐渐销匿。有时甚至店铺本身也充

当了盗贼聚首之所。如雍正八年在永城县的

一个劫案中, 盗贼在李四饭店聚齐商议, 后来

又成为打劫中受伤盗贼的养伤之地。½ 地方保

甲与歇店店主对政令的执行成效由此可见。

从档案史料的个案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通

过歇店、饭铺等店铺禁赌禁盗的措施在地方社

会中的执行情况。雍正六年 ( 1728 年)四月初

八日夜,正在查夜的确山县知县萧玮行至该县

十字街东路北刘五酒店门首, 见店内灯火辉

煌, 人声嘈杂,衙役开门进去,则见数人正在聚

赌, 遂将各犯带回审问。当事人共有 6 位: 聂

宗舜, 城南五里堡人, 进城赶集遇到熟人陈甫

位, 于是到刘五酒店喝酒; 陈甫位, 河南府伊阳

县人, 久在确山南乡居住, 当天进城赶集遇熟

人遂入酒店; 周良佐,确山西南乡居住, 进城赶

集。三人都因为天黑, 怕犯了宵禁, 就在刘五

酒店住下。但是人多店小, 没处睡觉, 所以有

人提议掷骰子玩。何五, 山西泽州人, 雇工,当

日去集上籴粮食, 听说有人在赌钱, 赶来给它

们送烟吃; 张贵之, 山西潞安府长治县人, 到确

山趁食,在刘五酒店打短工; 冯保, 怀庆府济源

县人,本县王教谕的长随, 刚被辞退, 因无回家

路费, 所以来向张贵之讨要欠债, 因天黑怕犯

夜所以住下, 也参与了赌博。另有店主刘五,

作为场地和赌具的提供者,已潜逃在外。

从此案可以看到,当天是个赶集日,住在城

外乡村的聂、陈、周三人进城赶集; 而知县也在

这一夜亲自巡街。据周良佐的口供, 当有人提

议掷骰子的时候, 本来没多少钱的他借了几个

钱, 认为不过是没处睡觉, / 大家掷着玩0打发

时间,没想到就犯了法。看来田文镜严禁赌博

的政令在确山只是下达到了地方官府层面,老

百姓并不清楚作为他们日常娱乐的掷骰子赌

钱是触犯法律的事情; 而作为田文镜严禁赌博

以消弭盗贼的重要环节的酒店店主非但没有

让住店之人在循环簿上登记,并且本身即是赌

博的组织者(窝主, 从中抽头五十文钱)。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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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既有本县人, 也有外州县人,更有省外人。

更可注意的是, 本案在上报后的焦点并不是追

查酒店参与赌博没有依政令行事的责任,而是

王教谕因家人冯保被拿获, 怕有碍于考成, 即

遣人向知县求情一事所涉及的官员渎职。¹

综上而言,田文镜对河南集镇空间力图加

以控制, 为此发布政令, 对可能存在漏洞的方

方面面都做了规定, 但是这些政令在实际执行

中却往往被各级执行主体敷衍塞责, 其效力大

打折扣。从巡抚到地方州县官再到乡约、地

保、店主等, 政令在传递的过程中其效力(约束

力)呈递减趋势,最后变成了一纸具文。

结   语

作为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 雍正帝通

过颁布政令和加强对官员的控制来推进地方

政府提高行政能力。何炳棣认为, 雍正帝/ 在

位期间通过对各级官员的严密监察使清朝中

央及省、州、县的行政效率达到了最高峰0, 但

在雍正死后, / 法律和实际的脱节逐渐扩大0。º

田文镜及其治理的河南是雍正朝地方吏治的

典范, 他的5抚豫宣化录6也说明了他对治理河
南所倾注的精力和表现出的干练。但是,通过

对田文镜治理河南盗匪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到,

即使在当时治理最好的地区之一的河南,政府

法令与实际执行脱节的现象仍很严重。

就田文镜抚豫时期的河南而言, 出现这种

结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制定的政策缺乏实际考虑。如当铺,

典押需寻人做保的政策是针对盗贼销赃的, 却

把与当铺有重要联系的普通百姓也包括在内,

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不便, 因而不得不取消。而

让当商和店主承担起稽查盗贼的义务, 显然是

无视他们作为生意人追求利润的要求, 因而难

以让他们在实践中认真执行。

其次, 对地方风俗与盗贼多发的关系认识

不清。演戏酬神是河南地方民众在劳动间歇

时的娱乐活动, 包含有对丰收的期望, /若五月

登麦, 九月收秋后, 各乡村多祭赛演戏, 犹得古

者祈报之意也0 »。在人员丛杂的集镇上, 戏场

的喧嚣确实会招聚不法之徒, 但因此而将受民

众欢迎的地方活动一概加以禁绝, 无异于因噎

废食 ¼。

再者, 受政策执行者自身因素的制约。田

文镜及其他知县官吏制定了许多措施来消弭

盗贼, 这些措施需要调动从官员到乡保、商人

等多重力量, 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会起到明显的

效果, 但因受地方官员自身能力、职位变动和

乡保、商人利益纠葛等因素影响而难于持久,

并且各地在实际执行时的贯彻程度也不完全

相同。

从历史大背景看,雍正时期河南社会因为

明季流寇蹂躏引起的人口锐减、清初频繁的水

旱灾燹、人口流进流出多, 为盗贼的滋生和成

长提供了便利。有些官员试图采取消极的关

闭城门之策来减少盗贼的滋扰, 如叶县之西

门, /因明季流寇蹂躏, 居民稀少, 堵塞不开,历

年既久,遂传为开门则多盗。康熙间知县崔赫

知其讹, 开之。迨雍正初, 水旱频仍, 盗贼颇

剧, 莅兹土者惑于俗说, 又闭之不开。乾隆三

年, 知县张可举以永开不闭著为令。迄今八

载, 年谷顺成, 宵小屏迹, 未闻多盗之患, 是知

弭盗之方, 惟在贤司牧整纲饬纪, 期于岁丰人

和而已, 以城门之开闭定盗贼之有无, 不辨而

知其谬矣0 ½。田文镜等官员力图整纲饬纪,期

求岁丰人和, 以消除产生盗贼的内在因素, 但

因为上列各种因素的制约, 田文镜所制定的管

理措施最终难以在实践中被贯彻执行。

收稿日期  2008 ) 10 ) 20

作者曹斌,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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